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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洛阳市洛龙区长
兴街与牡丹大道交叉
口西边市政府对面，润
泉苑小区 3 号、4 号、5
号楼，楼下一楼有多家
饭店，没有安装专用烟
道、油烟直排，空调外
机噪声扰民严重。举
报人要求拆掉空调外
机。

举报人反映洛阳
市宜阳县香鹿山镇香
山一号小区 5 号楼 2
单元电梯运行时噪声
扰民。

洛阳市西工区纬
三路工业园区，洛阳润
宝研磨科技有限公司，
大门右侧第二栋楼的
化学金属表面处理车
间，无环保设施，使用
大量硝酸、盐酸后产生
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入
地下，污染环境。

洛阳市洛龙区佃
庄镇河头村，原杨姓村
长自 2016 年至今，在
洛河河头段非法开采
国家资源挖沙卖沙，沙
子运走后在原地点填
埋建筑垃圾和生活垃
圾。2023 年 11 月 18
日晚在洛河河头段拉
走 400 车沙石，填埋
400 车建筑垃圾和生
活 垃 圾 。 2023 年 11
月 23 日晚 23 点至次
日凌晨5点，拉走几百
车沙石并填埋几百车
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1. 洛阳市洛宁县
和宜阳县境内秦岭（南
山）被炸坏。2.洛宁县
100里境内、宜阳县伏
午乡平北村坡顶有运
输石料道路，每天不停
运输石料，途经王协桥
路段（南段）。3. 夜间
洛 河 上 存 在 电 鱼 现
象。4. 洛宁县谭庄的
公园铭城把百亩树林
砍掉盖商品房；洛宁县
王协桥附近洛河南岸
与北岸湿地被填土盖
商品房。

洛阳市生态环境
局下属城区大多数大
队和分局，工作机制不
健全影响工作开展，第
二是工作人员老龄化
严重，没有好的人员进
入及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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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1个不属实，1个部分属实。整体上部分属实。1.
关于“没有安装专用烟道、油烟直排”问题，经查，该问题不属实。调查发现润泉苑小区泉
舜置业有专用烟道，15家餐饮店均安装有油烟净化设备，且按时清洗，餐饮店产生的油烟
经油烟净化设备过滤后通过烟道排出。2.关于“空调外机噪声扰民严重”问题，经查，该
问题部分属实。润泉苑小区3号、4号、5号楼楼下有部分商户空调外机安装至小区二楼
平台外侧，营业时间空调运行会产生一定噪声，已对润泉苑小区3号、4号、5号楼部分住
户进行入户噪声检测，检测结果为达标。

举报内容共涉及1个问题。经调查部分属实。关于“举报人反映洛阳市宜阳县香鹿
山镇香山一号小区5号楼2单元电梯运行时噪音扰民”问题，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诉
求人反映的宜阳县香鹿山镇香山一号小区，由洛阳华芳置业有限公司开发销售，诉求人
反映的“电梯噪声扰民问题”，郑州铁路运输法院已于2022年6月13日进行了审理并判
决，并下达了《郑州铁路运输法院（2023）豫7101民初46号》判决书：要求洛阳华芳置业
有限公司对电梯采取降噪措施并检测，同时支付举报人检测费用3300元。因洛阳华芳
置业有限公司未履行法院判决支付检测费用，且举报人对该公司电梯整改结果不满意，
遂造成投诉举报。2023年11月29日，宜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洛阳德之誉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对该小区5号楼2单元电梯进行了昼夜间噪声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噪声值为
昼间35dB（A）、夜间31dB（A）,检测结果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相关要求。

举报内容共涉及3个问题。经调查2个部分属实，1个不属实。整体上部分属实。1.
关于群众反映“洛阳润宝研磨科技有限公司，大门右侧第二栋的化学金属表面处理车间”
问题。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实，群众反映的场地及厂房为洛阳润宝研磨科
技有限公司，涉及的现有污水处理站产权及使用单位为洛阳润宝人造金刚石有限公司。
2.关于“无环保设施，使用大量硝酸、盐酸后产生的工业废水”问题。经查，该问题部分属
实。该栋楼共有三层，其中第一层为叶蜡石生产车间、石墨柱车间、提纯车间、分级车
间。其中叶蜡石生产车间不产生生产废水。其他车间的生产废水全部经车间内管道进
入车间西北处污水处理站。3.关于“直接排入地下，污染环境”问题。经查，该问题不属
实，执法人员对该企业及其周边进行排查，发现该企业生产废水全部经车间内管道进入
车间外沉淀池收集，经沉淀后排入厂区西北方向污水处理站，后经中和处理回用于生产
车间。厂区及企业周边未发现废水直排现象和痕迹（废水主要回用于三个部分，酸洗后
的清洗、摇床以及球磨湿磨工序）。4.2023年11月25日执法人员对该企业进行现场核查
时，该公司年产4亿克拉金刚石项目生产车间正在生产，项目配套污水处理设施中反渗透
工艺未运行，进水管道断裂。

举报内容共涉及1个问题。经调查部分属实。关于“洛阳市洛龙区佃庄镇河头村，原
杨姓村长自2016年至今，在洛河河头段非法开采国家资源挖沙卖沙，沙子运走后在原地
点填埋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2023年11月18日晚在洛河河头段拉走400车沙石，填埋
400车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2023年11月23日晚23点至次日凌晨5点，拉走几百车沙
石并填埋几百车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问题，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查，群众
反映的点位位于洛河佃庄镇河头社区段河堤内，面积约4亩，现状为耕地。2023年11月
24日，洛龙区河长办、佃庄镇先后接到群众举报，该地块疑似存在盗采河沙行为，相关部
门到现场进行查看，该地块现场有数百平方米不平地面，暂未发现大量盗采河沙痕迹，生
产路边发现有零星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情况，洛龙区组织对该地块进行了初步修复平
整。11月25日，洛龙区组织相关单位对河头社区群众开展走访后了解，该地块由所属3
组组长杨亚伟征得本组31户群众同意后，于10月1日租给本组群众用于种植农作物，31
户群众均表示没有关于偷沙相关证据。11月26日，洛龙区佃庄镇人民政府组织机械在
该地块开挖9个点位，开挖点位未发现有填埋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情况，土层下可见到河
沙，未发现存在明显大量盗采痕迹。

举报内容共涉及4个问题。经调查2个属实，1个部分属实，1个不属实。整体上部
分属实。1.关于“洛阳市洛宁县和宜阳县境内秦岭（南山）被炸坏”问题。经查，该问题部
分属实。举报范围内洛阳中部石材工业城有限公司洛宁县涧口乡梅鹿山饰面用花岗岩
矿区，早期在开采石材过程中造成的部分山体受损和占压。因企业涉及司法诉讼，2018
年，洛宁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采取断水、断电、断路，查封设备等措施，对该矿区依法进行
关停，至今并未生产。由于该企业目前处于司法诉讼阶段，采矿证尚在有效期内，之前原
采石和占压区域，洛宁县已采取土工布环保覆盖，维持现状，待司法诉讼结束后，由企业
负责履行生态修复义务。同时，洛宁县自然资源局已委托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
一地质环境调查院，根据现状编制生态修复方案，并逐步实施。2.关于“洛宁县100里境
内、宜阳县伏午乡平北村坡顶有运输石料道路，每天不停运输石料，途经王协桥路段（南
段）”问题。经查，该问题属实。宜阳县飞达矿业有限公司于2023年11月将遗留矿渣运
至宜阳县环宇矿产品有限公司，无盗采行为。运输物料系企业之间正常经营行为，不存
在违法现象。物料运输路线为：从张午镇七峪坡村经平南村、平北村，自宜故公路向东经
319省道到张午镇尚坞村宜阳县环宇矿产品有限公司院内。3.关于“夜间洛河上存在电
鱼现象”问题。经查，该问题属实。洛宁县经调查，确实有群众反映见过有个别电鱼现
象，但电鱼时间地点不固定，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夜查洛河水域时发现有锚鱼行为
并依法进行处理。宜阳县前期发现过非法电鱼案件并依法进行了处置。4.关于“洛宁县
谭庄的公园铭城把百亩树林砍掉盖商品房；洛宁县王协桥附件洛河南岸与北岸湿地被填
土盖商品房”问题。经查，该问题不属实。洛宁县“公园铭城”居民小区用地手续齐全，项
目土地性质为建设用地，用地面积81.74亩。树木采伐由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管理，不
需要林业部门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砍伐地块内树木和拆除其他地面附属物均给其持有
人进行了补偿。王协桥附近洛河南岸与北岸建设的商品房分别为“申泰新城”和“同心湖
畔”，建设地块属于城镇住宅用地，不在洛宁洛河湿地公园范围内。两个小区用地手续齐
全，举报件中所指用地均为建设用地，建设商品房用地符合规划。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1个部分属实，1个属实。整体上部分属实。1.关
于“洛阳市生态环境局下属城区大多数大队和分局，工作机制不健全影响工作开展”问
题。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城市区分局和执法大队工作机制由市委编办和市生态环境
局分别建立。在生态环境保护实际工作中，确有个别城市区分局、执法大队由于统筹协
调不畅、配合不默契等因素影响辖区生态环境工作有序开展。2.关于群众反映：“工作人
员老龄化严重，没有好的人员进入及退出机制”问题。经查，该问题属实。洛阳市生态环
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派出城市区执法大队编制121名，实有71人，缺编50人，其中50岁
以上人员27人，40—49岁32人，30—39岁12人；50岁以上人员占比38%以上。城市区
执法大队人员结构老龄化较重，因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机构改革未明确单位性质，机构编
制部门将执法机构人员编制锁定，人员“只出不进”，不能开展人员招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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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目标

结合调查情况，按照分类标
准，确定该举报件的办结目标
是：一是洛龙区定期进行入户满
意度调查，征求群众意见建议，
对提出的意见及时办理，确保群
众满意。二是加大对辖区餐饮
店的巡查排查力度，督促做好油
烟净化设备的日常清洗，发现问
题及时督促指导经营单位整改
到位，避免出现油烟污染扰民现
象。三是督促此处商户加强对
空调外机进行日常维护、保养，
定期对此处进行噪声检测，发现
噪声超标，立即进行整改，避免
出现噪声扰民现象。同时，加大
环保宣传力度，不断提高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

结合调查情况，按照分类标
准，确定该举报件的办结目标
是：宜阳县将继续做好举报人信
访稳定工作，就“电梯噪声”问题
取得举报人的理解与谅解，争取
做到不再重复举报。对调解无
法达成的其他诉求，告知举报人
可采取司法途径解决。同时举
一反三，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工
作，建立健全物业管理长效机
制，全面提升该县物业管理水
平，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维护社
会稳定。一是明确职责，二是扎
实开展物业管理工作，三是完善
物业管理体系，四是健全应急维
修机制，定期召开物业管理联席
会议，调解处理物业管理方面的
纠纷、投诉和信访工作，促进文
明小区、和谐社区建设。

要求该公司将断裂管道进
行更换维修，同时要建章立制，
明确责任，确保不反弹。

结合调查情况，按照分类标
准，确定该举报件的办结目标
是：对现状地块垃圾清理完毕、
土地平整后交由群众耕种。如
查实存在违法采沙和倾倒垃圾
行为，将依法依规予以严厉打
击。今后加强日常巡查和环境
保护宣传和执法力度，从根本上
杜绝违法采沙和倾倒垃圾等“四
乱”现象。

结合调查情况，按照分类标
准，确定该举报件的办结目标
是：一是加强宣传引导，争取群
众理解和支持。进一步加大环
境污染防治的宣传力度，通过各
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引导广大
群众树牢绿色发展理念。通过
多种形式加强政务、信息公开，
提高群众各类政策、信息知晓
度；二是坚持举一反三，持续加
强监管。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和
属地监管责任，加大对环境违法
违规问题的打击力度，对破坏生
态环境行为做到监管无死角，打
击零容忍。

结合调查情况，按照分类标
准，确定该举报件的办结目标
是：严格落实已建立的城市区分
局、执法大队工作机制，保证城
市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正常开
展。按照中央关于地方综合行
政执法队伍人员招录精神，积极
争取上级政策支持，尽快招录人
员改善执法队伍人员年龄结构。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办
结，具体情况如下。1.“没有安装专用烟道、油烟直
排”问题，已办结。经核查，润泉苑小区泉舜置业有专
用烟道，15家餐饮店均安装有油烟净化设备，且按时
清洗；所提供的油烟检测报告，结果均符合《餐饮业油
烟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604-2018）标准。洛龙
区将继续督促15家餐饮店做好油烟净化设备的日常
清洗。2.“空调外机噪声扰民严重”问题，已办结。联
系第三方公司进行噪声检测，检测结果均符合《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标准。为优化业主居
住环境，洛龙区组织工作人员积极与商家沟通，定期
对空调外机进行维护保养，适当调整夜间营业时间，
进一步降低噪声。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办
结，具体情况如下。整改情况：洛阳华芳置业有限公
司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向举报人支付了检测费用。
11月26日至11月29日，县住建局物业办、镇环保办
工作人员几次与举报人面对面沟通，向举报人解释电
梯整改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力争取得举报人的谅
解，如对调解结果还不满意也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其
诉求问题。11月29日，宜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
托洛阳德之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小区5号楼2单
元电梯进行了昼夜间噪声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噪声值
为昼间35dB（A）、夜间31dB（A），根据《宜阳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阳县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
的通知》（宜政办〔2022〕36号）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该
小区位于3类声环境功能区，检测结果符合《社会生
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4.2.1 结构
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排放限值（等效声级）噪声敏
感建筑物声环境3类功能区A类房间昼间45dB（A）、
夜间35dB（A）限值标准。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1 月 28 日办
结，具体情况如下。1.2023 年 11 月 25 日，执法人员
在现场发现该项目配套污水处理设施中反渗透工艺
未运行，进水管道断裂；11月26日，该企业已将污水
站反渗透设施断裂管道更换完毕，解决污水处理站反
渗透设施未运行问题。2.该企业存在的环境违法行
为由洛阳市生态环境局于2023年11月26日下达《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洛环责改字〔2023〕0027
号），并进行立案调查。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11月28日阶段
性办结，并制定了下步整改方案，具体情况如下。1.
对问题周边区域开展全面清理。洛龙区政府组织精
干力量，对该地块及生产路旁生活垃圾、秸秆垃圾和
建筑垃圾进行了全面排查，并组织机械清理。2.佃庄
镇河头社区组织对周边地块中不平整部分进行平整，
在达到复耕条件后，全部交由群众耕种，杜绝盗采河
沙、垃圾填埋现象。3.属地政府及时发布公告，对前
期调查及整治情况在该地块进行公示，争取广大群众
的理解和支持。4. 持续开展走访调查。由公安、水
利、佃庄镇人民政府等部门组成工作专班，进一步扩
大调查覆盖面，全力搜集相关证据，如发现有违法行
为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办
结，具体情况如下。1.关于“洛阳市洛宁县和宜阳县
境内秦岭（南山）被炸坏”问题。洛宁县尽快编制完成
生态修复方案，并逐步实施，并严格落实行业监管和
属地监管责任，建立动态巡查机制，举一反三，坚决遏
制破坏矿山生态行为发生。2.关于“洛宁县100里境
内、宜阳县伏午乡平北村坡顶有运输石料道路，每天
不停运输石料，途经王协桥路段（南段）”问题。洛宁
县、宜阳县对举报反映路段加强日常巡查检查，确保
不发生石料盗采和违法运输等行为发生。3.关于“夜
间洛河上存在电鱼现象”问题。洛宁县和宜阳县公开
了24小时举报电话，制定了值班制度，配齐了执法人
员，配备了渔业执法装备，积极开展渔业巡查，保证能
够随时查处可能发生的渔业违法案件。加大洛河水
生野生动物和水产养殖业的监督力度，深入开展渔业
执法工作，加大洛河水域渔业巡查力度，严厉打击违
法捕鱼行为，规范渔业生产秩序。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11月25日阶段
性办结，具体情况如下。1.关于“洛阳市生态环境局
下属城区大多数大队和分局，工作机制不健全影响工
作开展”问题。按照中央、省持续深化行政执法体制
改革工作部署，适时推动洛阳市生态环境局城市区分
局、执法大队管理体制深化改革，整合城市区分局和
执法大队力量，实行“局队合一”模式，形成工作向心
力凝聚力。2023年11月25日，洛阳市生态环境局组
织召开了城市区分局局长、城市区执法大队大队长参
加的会议，会议明确城市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工作由
城市区分局局长负责，城市区执法大队要服从分局局
长调度指挥，保证辖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顺利开展。
2.关于群众反映“工作人员老龄化严重，没有好的人
员进入及退出机制”问题。按照中央对地方改革中关
于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开展人员招录调动的精神，适时
开展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人员招录调动工作，
逐步解决执法队伍人员老龄化和人员进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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